
重庆炘圆鑫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11·3”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报告
2024年11月3日13时25分许，重庆高新区西永街道香蕉园公交站旁重庆炘圆鑫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发生一起机械伤害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30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规定，重庆高新区管委会成立了由应急管理局牵头，总工会、改革发展局、高新区公安分局、城市建设事务中心、西永街道办事处为成员单位的重庆炘圆鑫再生资源有限公司“11·3”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调查组），同时聘请机械行业领域专家参与事故调查。并邀请纪工委（监察室）和九龙坡区人民检察院参加。

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周密细致的现场勘察、调查取证、综合分析，及时、准确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应急处置、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总结了事故教训，提出了对责任单位和相关责任人员的处理意见，及事故防范整改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重庆炘圆鑫再生资源有限公司“11·3”一般机械伤害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相关单位概况

重庆炘圆鑫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炘圆鑫公司）成立于2023年6月26日，注册地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土主街道西荣路22号15-8，法定代表人为黄*。经营范围包括一般项目：再生资源销售；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加工；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含危险废物经营）；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固体废物治理；旧货销售；二手车经纪；废旧沥青再生技术研发；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二手日用百货销售。目前经营状态为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二）死者基本情况

杨**，男，登记住址：四川省达州市***，身份证号：513030************，系重庆炘圆鑫公司员工。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伤亡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4年11月3日早上7时许，重庆炘圆鑫公司生产现场开始上班，罗*、周*、杨**等7名员工进场作业，罗*负责操作设备将废料送进碎石机完成喂料，杨**在破碎机房主要负责清理作业现场碎石机系统传送带落下的碎石。中午12时许，公司实际控制人、现场负责人谷*带员工共8人在附近餐馆午餐，饭后休息片刻。13时许继续按上午的分工工作，工人罗*在操控室重新启动喂料设备及碎石系统，并通过视频监控观察机器运行情况。13时25分左右，罗*看到视频监控画面显示，振动筛内出现一卧伏人员。罗*遂立即停机并通知谷*，谷*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带领工人赶往现场进行处置。谷*和周*等人一起赶到现场后，看到杨**趴在振动筛上，经其查看发现杨**脸部有伤和血迹，呼喊不应且无呼吸。
（二）事故现场情况
1.事故车间基本情况

事故发生地位于重庆高新区西永街道的重庆炘圆鑫公司2号棚内，生产现场内布置有一套碎石再生料生产系统，该系统由破碎机、传送带和振动筛分等设备构成。破碎机的功能是将原料石破碎，破碎后的混合料自破碎机出料口放出，自由下落至皮带运输机上，经由皮带运输机向上传送至振动筛的前端上部，皮带运输机出料处距离地面5米，筛分平台在皮带出料处下方1米处，振动筛筛分后形成规格不同的碎石料。

为分拣破碎石混合料中的金属杂质，在距离皮带运输机进料约1米处，正上方悬挂安装有一大型电磁铁，电磁铁底面距离传送带表面约0.3米，在碎石混合料经过该电磁铁下方时即实现分拣金属杂物的功能。皮带大部分有拱形封闭结构，封闭拱顶距离皮带高度约0.3米。

2.事故地点现场情况

事故地点为破碎机房内出料口旁一作业平台。该平台供工人作业时站立用。该平台距地面高度2.2米，比皮带运输机表面高0.8米左右，皮带运输机有30度倾斜。作业平台宽度为0.95米，平台边距设备电机端部净空为0.8米，平台四周均无防护栏杆。皮带运输机顶端出料口位于振动筛上部，距离振动筛约1.2米。

经事故现场模拟复原，杨**站在该作业平台上清理散落石料，不慎跌落至皮带运输机上，随石料一同经过电磁铁下方及封闭段皮带运输机输送到顶端，最后坠落到分料机房的振动筛上。

（三）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本次事故造成杨**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30万元。
三、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接到事故报告后，重庆炘圆鑫公司现场负责人谷*立即赶赴现场进行处置并拨打120急救电话和110报警电话。

2024年11月3日13时30分许，西永街道办事处接到重庆炘圆鑫公司事故报告。

（二）医疗救治及善后情况

事故发生后，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赶赴现场进行处置。120急救人员抵达现场后，立即对杨**施救，经救治无效后现场宣布其死亡。

西永街道办事处安排专人协助处理善后事宜，2024年11月4日，事故单位与死者家属达成赔偿协议，家属已将死者安葬。
（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评估认为，此次事故相关部门到位及时，现场处置及时有序，无次生事故发生。死者家（亲）属情绪以及社会秩序稳定，无舆情发生，未造成社会不良影响。

四、事故发生的原因和事故性质
经现场勘查，有且仅有振动筛位置的视频监控系统拍摄到事故画面。视频信息如下：

1.13时19分04秒，一把铁锹从皮带传输机上落到振动筛上。
2.13时19分16秒：杨**随石料一起从皮带传输机上落到振动筛上，一同滚落的还有一顶安全帽。
（二）直接原因

1.人的不安全行为。杨**在机械设备运行期间，擅自登上作业平台，不慎从临空侧跌落至下方运行中的皮带传输机上，在随石料一同上行至电磁铁及皮带封闭段时，杨**头部和胸腹部遭遇碎石、电磁铁及皮带封闭设施强烈的机械挤压，导致其死亡。

2.物的不安全状态。皮带输送机的运动部位安全防护不完善，存在安全隐患和事故风险，违反了《机械安全生产设备安全通则》（GB/T 35076-2018）第6.3[
]的规定。

3.环境缺陷。一是作业平台临空面防护栏杆缺失，皮带输送机上方孔洞亦无水平防护；二是设备车间未安装门锁等防止人员擅自进入的安全装置。
（三）间接原因

重庆炘圆鑫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具体体现在：

1.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2号棚皮带输送机的运动部位安全防护不完善，车间未设置锁闭装置，未采取措施进行风险管控，也未采取措施消除生产现场事故隐患。

2.安全生产管理不到位。主要负责人未履行安全管理职责，未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未有效督促、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也未及时消除事故隐患。

3.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未按照规定对杨**开展三级教育培训，导致员工安全意识薄弱，思想麻痹大意，在设备运行期间擅自进入无防护措施的车间，导致事故发生。

五、其他调查情况

（一）西永街道办事处

西永街道办事处编制了《西永街道2024年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防治监督检查计划》，其中1-10月计划检查工贸企业27个，均已按照计划进行安全生产监督检查。2024年以来，主要领导、分管领导每月均按照职责分工带队开展安全检查，截至目前，西永街道办事处检查各行业领域149家次，发现隐患问题311个。西永街道办事处组织开展了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消防安全集中除患攻坚大整治、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有限空间等有毒有害场所安全生产集中整治等工作。调查组认为西永街道办事处已履行了属地监管职责，且检查、宣传、会议等均有记录，调查中未发现失职渎职情况，在本次事故中不负有责任。

（二）城市建设事务中心

2024年下半年，重庆高新区城市建设事务中心对花都湖消纳场、走马玉龙2号消纳场、胡家沟消纳场等建筑垃圾处置场（消纳场）及再生资源回收利用项目、重庆圆鑫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资源化利用厂）展开检查25次，发现安全问题14个，均已完成整改。现场督促运营企业及时修复电气线路、更换消防器材、平整场地道路3处；针对渣车运输领域违法违规行为，联合交通执法、公安交巡警部门开展专项整治，查处建筑垃圾违规案件134件，罚款79.83万元。主要领导主持召开安全生产工作季度会议2次，分管领导组织安全工作推进会4次，针对现场检查发现问题，部署整改任务；围绕花都湖消纳场智能化管理研讨、轨道15号线盾构渣处理协调等组织协调会议4次。调查组认为重庆高新区城市建设事务中心已履行了监管职责，且检查、宣传、会议等均有记录，调查中未发现失职渎职情况，在本次事故中不负有责任。

六、事故责任的认定以及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
（一）杨**，重庆炘圆鑫公司员工，安全意识薄弱，在机械设备运行期间，擅自登上作业平台，导致事故发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
]的规定，对本次事故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已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于追究责任。

（二）重庆炘圆鑫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未采取措施进行风险管控，也未及时消除生产现场事故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和第二款[
]的规定；未按照规定对杨**开展三级教育培训，导致员工安全意识薄弱，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
]的规定。该公司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
]和《重庆市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试行）》的规定，建议由综合执法局给予其行政处罚。

（三）谷*，重庆炘圆鑫公司实际控制人、主要负责人，未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未有效实施安全教育培训，未督促、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也未采取措施消除生产现场事故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项、第三项和第五项[
]的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
]和《重庆市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试行）》的规定，建议由综合执法局给予其行政处罚。
七、事故整改及防范措施建议
为从此次事故中深刻汲取教训，提高安全管理水平，达到教育从业人员和管理者自身的目的，避免和预防类似事故再次发生，针对本次事故的特点，提出如下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一）重庆炘圆鑫公司要建立健全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完善安全资质。全面辨识生产工艺、设备设施、作业环境、人员行为和管理体系等方面存在的安全风险，及时整改存在的问题和隐患。强化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对员工广泛开展作业技能、风险辨识、安全防护、应急培训、事故救援处置等培训。

（二）西永街道办事处要加强属地监管责任，深入开展各类专项整治工作，促进企业落实安全主体责任。要压紧压实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责任，督促辖区内各企业加强一线作业的安全管理、风险管控和隐患治理工作，强化应急实战演练和现场处置，规范事故信息上报流程。要加强排查，在辖区内发现未纳入监管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及时报送相关行业监管部门。

（三）城市建设事务中心要压紧压实行业监管责任，在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领域坚持源头治理、综合施策，开展建筑垃圾利用、处置设施全覆盖检查，从源头上治理未经备案、未经核准擅自处置建筑垃圾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强对各镇街安全生产工作的指导督促，“条块”配合，常态化开展联合检查，确保安全管控及防范措施切实落到实处，及时有效化解事故风险隐患。
[�] 《机械安全生产设备安全通则》（GB/T 35076-2018）第6.3 运动部件:如果存在因与生产设备运动部件物理接触而导致事故的风险,则应为这些运动部件配备安全防护。


5 《安全生产法》 第五十七条 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四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 《安全生产法》 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 《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一十四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一）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 《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